
參選人切結書 

 

本人(或工會)                 因參加 115年度金門縣模範勞工

(或優良工會)推薦或選拔，在此聲明，本人(或工會)所附之資料皆

屬真實，無偽造情事，且未曾當選過本縣模範勞工(優良工會除

外)，且未擔任所屬事業單位企(產)業工會、職業工會及工會聯合組

織之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（常務監事）以上職務(優良工會除

外)，如有違背，同意放棄表揚資格或撤銷當選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另為因應統計或研究需要，同意金門縣政府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

之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、

聯絡方式、學歷、職稱、職業、身分…等。 

此致    

金門縣政府 

   立切結書人(或工會):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: 

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: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